
黑森青发[2015]11 号

关于调整使用团费专用账号的通知

牡丹江、松花江、合江林管局及所属林业局团委，总局直属机关

团委，生态学院、林业职业学院、林业卫校、林业技工学校团委：

按照团中央、团省委关于团费收缴和管理有关规定要求：“团

费应当以团委或团委组织部门的名义单独设立银行账户”。经请示

总局领导,在总局财务处的支持下，总局团委重新在招商银行建立

了团委团费专用账号，现就账号使用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账户信息

户名: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黑龙江省森林工业总局委员会

账号：4519 0387 3510 701

开户行：招商银行黄河路支行

二、账户使用范围

团费收缴，各级党政组织或企事业单位关于青少年事业专项

经费，正当社会资助，团组织的其它合理收入。

共青团黑龙江省森林工业总局委员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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